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 2024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年度报酬的独立意见 

公司现行薪酬体系是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按照规定决策程序制定的，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发放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我们同意核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 2024 年度报酬的相关事项。 

 

二、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的经营现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出 2024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不实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经认真审

议，我们认为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公司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5 年度的审计机构的议

案，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与会董事经表决一致审

议通过该议案，其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根据公司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以及

公司 2025 年度经营情况，作为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公

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中所涉及的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

的，对该议案予以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根据《关于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

为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日常关联交易确因公司生产需要，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交易行为透明，没有损害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行为；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和交易定价原则将继续维持 2024 年的规定，且不会损害和侵占中小股

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对审计报告涉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 年度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为了提醒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本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不

影响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因此，我们同意审计机构对审计报

告中的强调事项段的说明。 

 

六、关于增补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董事会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符合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有关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条件和要求，未发

现违法《公司法》相关规定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任何处罚和惩戒。同意将张松林先生作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杨波、沈烈、唐建新 

2025 年 4 月 29 日 

 

 

 

 


